
 

 11

附件一                

育龄妇女基础信息卡 
村(居)委会：      进入原因：  电话号码：     填报日期： 

姓名 
出生

日期 

身份证

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民族 职业

文化 

程度 

户口

性质
户籍地 现居地 

女方                  

男方                  

婚姻情况 现有子女数 避孕节育情况 

工作单位 
是否独

生子女 婚姻

状况 

婚姻变

动日期 

女方初婚

日期 
男 女 

领独生子

女父母光

荣证日期
避孕 

种类 

开始 

日期 

实施 

机构 

备注  

女方         

男方       
      

  
       

生育及家庭子女情况 

孩次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出生

日期 

是否

合法 

违法 

原因 

户口 

性质 

生育

备注

血缘

关系 

健康 

状况 
出生地 户籍地 现居地 

死亡

日期 

                            

                            

                            

                            

再婚或迁出前计划生育主管地： 再婚或迁入前

管理情况 再婚或迁出前育龄妇女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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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______月  村级计划生育信息变更报告单 

村（居）委会：  

婚姻 妊娠与生育 避孕措施 其他 

变更类型 女

方

姓

名 

女

方

出

生

日

期 

男

方

姓

名 

男

方

出

生

日

期

男

方

女

方 

变

更

日

期 

妊

娠

开

始

日

期 

妊

娠

终

止

日

期

妊

娠

结

果

终

止

机

构

流

产

原

因

孩

次

性

别

是

否

合

法

违

法

原

因

健

康

状

况

生

育

备

注

血

缘

关

系 

姓

名

身

份

证

号

码

户

口

性

质

出

生

地

户

籍

地

现

居

地

措

施

种

类

开

始

日

期

终

止

日

期

实

施

机

构

死

亡

日

期

迁

出

日

期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本月死亡     人，总人口   人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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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______年___月 村级当前情况一览板 
村（居）委会：      

项目 人数 项目 人数 项目 人数 

总人口数   落实避孕措施人数   一孩放环人数   

育龄妇女总数     男性绝育   一孩绝育人数   

无孩人数     女性绝育   一孩药具人数   

一孩人数     放环   二孩绝育人数   

  一男孩数     皮埋     其中：双女户绝育数   

  一女孩数     避孕药   二孩放环   

  领独生子女证数     避孕工具     其中：双女户放环数   

    其中：18 周岁及以下领证数     其它措施   二孩药具   

二孩人数   未落实避孕措施人数     其中：双女户药具数   

  双女数     在孕   多孩绝育人数   

  双男数     待孕   多孩放环人数   

  一男一女数     产后一月   多孩药具人数   

多孩人数     有病不宜      

  三孩数     不孕症   一孩生育登记人数   

 四孩及以上数     离婚丧偶   二孩生育登记人数   

     绝经   生育审批人数   

      外出躲藏       

      情况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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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______年___月 村级计划生育任务反馈表  

村（居）委会：        

《生育服务

手册》发放

《生育证》 

发放 
妊娠和生育情况 工作建议 

序

号 

女方

姓名

出生

日期

男方

姓名 

出生

日期 

结婚

登记

日期 日期 孩次 日期
政策

依据 

末次

月经

日期 

妊娠

终止

日期

妊娠

结果

性

别

孩

次

是否

合法

落实

避孕

措施 

提供生

育登记

服务 

预计

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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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______年 村级育龄妇女信息花名册 

村（居）委会：                

妇女

编码 

女方

姓名

女方

身份

号码 

婚姻

状况 

男方

姓名 

男方

身份

号码

婚姻

状况

结婚

日期

现有

男孩

现有

女孩

头孩

出生

日期

头孩

性别

二孩

出生

日期 

二孩

性别

末孩

出生

日期

末孩

性别

末孩

是否

合法

避孕

状况

避孕

开始

日期

联系

电话

女方

户籍

地 

女方

工作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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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填 表 说 明 
 

一、 填表的一般原则  

1、 填写信息卡和报告单时，应使用签字笔或圆珠笔，不

得使用铅笔。字迹必须清楚工整，切勿潦草。数字或代码一律

用阿拉伯数字，不得使用自由体或自造体书写。 

2．“姓名”，所有需填写“姓名”的，均按身份证件上永久

性的姓名填写，不得使用同音字，更不得填写别名、曾用名和

绰号。 

    3、“日期”，均填写公历年、月、日，公历年份采用四位数

字，不得省略；月和日均采用两位数字（不足 10 的在个位前补

填 0）。例如，2016 年 2 月 8 日，年份填“2016”，月份填“02”，

日填“08”。对只知道农历、虚岁、属相等的，应换算成公历年、

月、日填写。 

    4、“村（居）或单位”名称，村（居）名称应按法定全称

填写（公布的《地名志》），不得使用简称、别称和俗称；单位

名称应填写全称，不得使用简称和缩写。 

5、凡表内不需要填写的项目（不包括应填写 0 的项目），

一律保留空格，不必用线划去。 

6、“其他”、“备注”，必须注明实际情况。 

二、《育龄妇女基础信息卡》的项目说明 

1．“建卡原因”,填写女性初婚、再婚（本乡镇再婚）、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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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本乡镇迁入）、单身收养、未婚生育、其他。 

2、“电话号码”，填写育龄妇女联系电话。 

3、“填报日期”，填写建卡年月日。 

4、“姓名”，按男女双方身份证件的姓名填写。 

5、“出生日期”，填写男女双方身份证件上的出生年月日。

如果本人实际出生日期与身份证件不符的，在备注中注明实际

出生日期及详细情况。 

6、“身份证件类型”，填写“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

兵身份证”、“港澳台居民身份证”、“港澳同胞旅行证”、“台胞

通行证”、“护照”、“其他有效旅行证件”。 

7、“身份证件号码”，分别填写男女双方身份证件的号码。 

8、“民族”，汉族的填“汉”；是少数民族的填其民族名称；

是外国人的填“外籍”；已加入中国籍的填“外入中籍”。男女

双方分别填写。 

9、“职业”，按男女双方实际情况填写：国家公务员、专

业技术人员、职员、企业管理人员、工人、农民、学生、现役

军人、自由职业者、个体经营者、无业人员、退（离）休人员、

其他等。 

10、“文化程度”，按男女双方实际情况分别填写。如：研

究生、大学本科、大学专科、中等职业、普通高级中学、初级

中学、小学、其他等。 

11、“户口性质”，系农村居民的填“农”，城镇居民的填“非”。 

12、“户籍地”、“居住地”、“工作单位”，分别填写户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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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现居住地址、工作单位的全称。 

13、“是否独生子女”，系女方、男方本人是否是独生子女，

男方双方分别填写。 

14、“婚姻状况”，按男女双方实际情况分别为未婚（含单

身收养）、初婚、再婚、复婚、离婚、丧偶、其他中的一种。 

15、“婚变日期”，指当前婚姻状况变更发生的年月日。 

16、“女方初婚日期”，填写女方初婚年月日。 

17、“现有子女数”，填写该夫妇现在家庭中存活子女数（包

括亲生、收养、男带、女带），分性别填写。 

18、“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日期”，凡领取独生子女

证的在该栏填写实际领证年、月、日，没领证的空填。属再婚

家庭的，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分别填写。 

19、“避孕措施种类”，填写该育龄妇女目前采取的避孕措

施种类，包括男扎、女扎、放环、皮埋、口服及注射避孕药、

外用药、避孕套。未避孕的填未避孕原因，包括待孕、现孕、

绝经、子宫切除、有病不宜、产后一个月、不孕症、离婚，丧

偶，外出躲藏、情况不明。如果夫妇同时采取避孕节育措施，

则只填写长期有效的一种。 

20、“开始日期”，落实避孕措施的时间，具体到年、月、

日。 

21、“实施机构”，见下表。 

 名称 说明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所有计生技术服务机构均需取得执业资格 

国家级计划生育服务机构 包括科研和技术指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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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说明 

省级计划生育服务机构 包括科研和技术指导机构 

地级计划生育服务机构 包括技术指导机构 

县级计划生育服务站   
乡级计划生育服务所   
村级计划生育服务室   
其他计划生育服务机构   

医院   
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   
妇产（科）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站   

卫生院   
街道卫生院   

乡镇卫生院   
妇幼保健院（所、站） 包括妇幼保健中心 

妇幼保健院   
妇幼保健所 包括妇女、儿童保健所 

妇幼保健站 包括妇幼保健中心 

生殖保健中心   
其他服务机构类型   
22、“生育及家庭子女情况”指该育龄夫妇一生中所生育的

所有子女（包括送养和判随前配偶）以及男带、女带、收抱养，

几个孩子则填几行。 “孩次”、 “姓名”、“性别”、“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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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出生日期”、“是否合法”、“违法原因”等按实际情况填

写。 

23、“户口性质”，系农村居民的填“农”，城镇居民的填“非”。 

24、“生育备注”，男、女双方生育子女填“正常”；再婚夫

妇与前配偶所生子女按实际情况填“判给前夫”、“判给前妻”、

“男带”、“女带”；收养子女填“收养”；送养子女的填“送养”。

非婚生育一方已婚的，按照出生的上报和抚养情况，备注中注

明“非婚生，男报男抚”、“非婚生，男报女抚”、“非婚生，女

报女抚”、“非婚生，女报男抚”。 

25、“血缘关系”，填写“育龄妇女与丈夫亲生”，“育龄妇

女亲生、非丈夫亲生”,“非育龄妇女亲生、丈夫亲生”，“非育

龄妇女亲生、非丈夫亲生”。“血缘关系”与“生育备注”存在

缺省对应关系：“正常生育”和“送养”对应“育龄妇女与丈夫

亲生”，“收抱养”对应“非育龄妇女亲生、非丈夫亲生”，“判

给前夫”和“女带”对应“育龄妇女亲生、非丈夫亲生”，“判

给前妻”和“男带”对应“非育龄妇女亲生、丈夫亲生”。缺省

对应关系不正确的需要在“血缘关系”中明确注明。 

26、“健康状况”，指“子女当前健康状况”，填写“健康”、

“一般”、“有慢性病”、“残疾”。 

27、“出生地”，指子女出生地，具体到接生的医疗卫生机

构。 

28、“死亡日期”，具体到年、月、日。 

29、“备注”，填写需要注明的情况。 

30、对再婚或迁入的育龄妇女需要填写“再婚或迁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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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主管地”和“再婚或迁入前的育龄妇女编码”。“ 再婚

或迁入前的育龄妇女计划生育主管地”按照省+地+县+乡+村格

式填写。“再婚或迁入前的育龄妇女编码”按照婚育证明中提供

的编码填写。 

三、《村级计划生育信息变更报告单》的填写 

（一）项目填写 

1、 “女方姓名”、“男方姓名”、“女方出生”、“男方出生”，

填写要求同基础信息卡。 

2、 “婚姻变更类型”、填写“离婚”、“丧偶”、“初婚（补

证）”的一种。 

3、 “婚姻变更日期”填写“离婚”、“丧偶”、“初婚（补

证）”的日期。 

4、 “妊娠开始日期”，即该妇女妊娠前最后一次月经来潮

的第一天。   

5、 “妊娠终止日期”，填写妊娠终止的日期，具体到年、

月、日。 

6、 “妊娠结果”，按照实际情况填写顺产、剖宫产、自然

流产、12 周以内人工流产、12 周以上人工流产、死胎、死产、

其他的一种。 

7、 “终止机构”，同《育龄妇女基础信息卡》“实施机构”。

包括生育和人工流引产等终止妊娠的均需填写。 

8、 “流产原因”，填写“政策外”、“有病”、“胎儿发育异

常”、“其他”（自然流产除外）。 

9、 “孩次”，一孩的填“1”，二孩的填“2”,三孩的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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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类推；遇有双胞胎或多胞胎的，则每孩一行，孩次相同。 

10、 “性别”，男孩的填“男”，女孩的填“女”。 

11、 “是否合法”，合法的填“是”，违法的填“否”。 

12、 “违法原因”，填写“外出躲避”、“非婚生育”、“婚

外生育”、“错批生育证”、“未落实避孕措施”、“避孕失败”、“漏

管漏查”。 

13、 “健康状况”，指“子女出生健康状况”，填写“正常”、

“低体重儿”、“肉眼可见的出生缺陷”、“其他”。 

14、 “生育备注”，填写“正常生育”，“收抱养”，“送养”,

“判给前妻”，“判给前夫”，“男带”，“女带”,“非婚生，男报

男抚”,“非婚生，男报女抚”,“非婚生，女报女抚”,“非婚

生，女报男抚”。 

15、 “血缘关系”，填写“育龄妇女与丈夫亲生”，“育龄

妇女亲生、非丈夫亲生”,“非育龄妇女亲生、丈夫亲生”，“非

育龄妇女亲生、非丈夫亲生”。 

16、 “姓名”，填写出生婴儿的姓名。 

17、 “身份证号码”，填写出生婴儿的身份证号码。 

18、 “户口性质”，系农村居民的填“农”，城镇居民的填

“非”。 

19、 “避孕措施种类”，无措施的应填未避孕原因，包括

待孕、绝经、子宫切除、有病不宜、不孕症、外出躲藏、情况

不明。采取措施的填措施种类，包括男扎、女扎、放环、皮埋、

口服及注射避孕药、外用药、避孕套。取环、取出皮埋、绝育

复通等措施终止在“措施种类”栏中填写相应的原措施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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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开始日期”，落实节育措施（包括未避孕）日期，

具体到年、月、日。 

21、 “终止日期”，填写终止节育措施日期，具体到年、

月、日。 

22、 “实施机构”，采取放环、男、女扎、皮埋及终止以

上措施的均需填写。其他药具措施等不需要填写。 

关于节育措施的填写，应遵循以下规定：（1）产后使用药

具的妇女，再落实放环手术时，只填写“放环”、“开始日期”。

（2）已放环的妇女如果有取环手术，则填写“放环”、“终止日

期”，同时在备注中注明“取环待孕”或“有病不宜”（或“换

环”）。（3）已放环的妇女如果有脱环现象，填写“放环”、“终

止日期”，同时在备注中注明“脱环”。 

23、 “死亡日期”，育龄妇女死亡和孩子死亡都填写到年

月日，如果是孩子死亡的，同时要填写“生育情况”中的“生

育日期”、“孩次”、“性别”；如果育龄妇女死亡的，属于“孕产

期死亡”还是“非孕产期死亡”在备注中注明。 

24、 “迁出日期”，填写育龄妇女迁出的日期，具体到年、

月、日，同时在备注中注明育龄妇女的迁入地，迁入地至少具

体到乡级。 

25、 “备注”，注明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二）信息变更要求 

以下所有的信息变更项目均填写女方姓名、女方出生、男

方、丈夫出生。 

1、婚姻变更，填写婚姻变更类型和变更日期，同时在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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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注明子女抚养关系变动的具体情况。 

2、妊娠信息变更，填写末次妊娠开始日期和是否合法。 

3、出生信息变更，填写妊娠终止日期、妊娠结果、终止机

构、孩次、性别、姓名、身份证号码、是否合法（违法的还要

填写违法原因）、户口性质、健康状况、生育备注、血缘关系。 

对于刚出生的子女没有办理落户手续的，可以暂不填写子

女姓名、子女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待落户后再填写相应信息。 

4、流引产、死产变更，填写妊娠终止日期、妊娠结果（选

择人流原因或者死产）、终止机构。 

5、收抱养变更，填写妊娠终止日期、孩次、性别、姓名、

身份证号码、是否合法、户口性质、健康状况、生育备注（收

抱养）。 

6、节育措施变更，填写措施种类、开始日期和实施机构。

终止节育措施要填写措施种类、终止日期和实施机构。 

7、妇女死亡变更，填写死亡日期、备注，在备注中注明妇

女死亡原因。 

8、子女死亡变更，填写死亡日期，同时要填写“生育情况”

中的“生育日期”、“孩次”、“性别”。 

9、妇女迁出变更，填写妇女迁出日期，在备注中注明迁入

地。 

10、对流出在外的人员确有婚、育等现象但具体情况尚不明

确的，在发现的同时及时填入报告单，按变更要求填写有关项

目，对当时不能掌握的婚姻、生育时间、生育子女性别、政策

属性等项目在对应栏目内填写“情况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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